	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危安風險事件通報表
(律師公會/法扶基金會)

	洽公/開庭日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(庭期)上/下午    時   分第    法庭/第   調解室/協商室

	危安風險事件庭別、股別、案號
	      庭      股  案號：    年        字           號

	危安風險
事件摘要
	(請略述個案當事人曾發生非理性舉止之相關經過)

	請求具體
協助事項
	(庭期加強巡視。(庭期在場安全戒護。(兩造離庭分流。
(庭後陪同離庭至適當場域。
(其他：

	此致 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
            律師               (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
以下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填寫：
	承辦人員(政風室)
	法警室(處理情形)
(庭期加強巡視。(庭期在場安全戒護。
(兩造離庭分流。(庭後陪同離庭至適當場域。
(其他：

	承審股書記官
	承審法官
	庭長/審判長

	書記官長
	院     長


1、 本通報表僅供律師從業人員使用。
2、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傳真：(08)7539982，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與政風室確認
(08)7550611 分機3157或(08)7535612。
3、 通報表奉核後由政風室存查，並由政風室影送法警室及承辦股協助辦理安全維護事宜。
